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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王育敏等21人提案
委員盧秀燕等21人提案
委員王育敏等33人提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保留，送院會二讀前黨團協商） 委員王育敏等 21 人提案： 
第七條 本法所定事項，主管機關

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其權

責範圍，針對兒童及少年之需要

，尊重多元文化差異，主動規劃

所需福利，對涉及相關機關之兒

童及少年福利業務，應全力配合

之。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均應辦理兒童及少年安全

維護及事故傷害防制措施；其權

責劃分如下： 
一、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

福利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監督

等相關事宜。 
二、衛生主管機關：主管婦幼衛

生、生育保健、早產兒通報、

追蹤、訪視及關懷服務、發展

遲緩兒童早期醫療、兒童及少

第七條 本法所定事項，主管機關

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其權

責範圍，針對兒童及少年之需要

，尊重多元文化差異，主動規劃

所需福利，對涉及相關機關之兒

童及少年福利業務，應全力配合

之。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均應辦理兒童及少年安全

維護及事故傷害防制措施；其權

責劃分如下： 
一、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

福利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監督

等相關事宜。 
二、衛生主管機關：主管婦幼衛

生、生育保健、早產兒通報、

追蹤、訪視及關懷服務、發展

遲緩兒童早期醫療、兒童及少

年身心健康、醫療、復健及健

委員王育敏等 21 人提案： 
一、按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十八條規定，為確保、增進該公

約所揭示之權利，國家對於擔負

育兒責任之父母與法定監護人

，應提供適當之協助。另查日本

在其「少子化社會對策綱領」，

將「營造育兒之安心與安全環境

」，作為其於公共場所及民間企

業設置友善親子設施之依據；新

加坡亦於 2013 年在其「建築物

無障礙準則」，納入公共場所設

置友善親子設施之規範，並提撥

經費補助，增加設置誘因，殊值

我國借鏡。 
二、我國公共廁所普遍缺乏親子共

用之設計，據環保署統計，截至

104 年 4 月底止，全國列管之親

子廁所僅 126 間，平均 1 萬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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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身心健康、醫療、復健及健

康保險等相關事宜。 
三、教育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

少年教育及其經費之補助、特

殊教育、學前教育、安全教育

、家庭教育、中介教育、職涯

教育、休閒教育、性別平等教

育、社會教育、兒童及少年就

學權益之維護及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等相關事宜。 
四、勞工主管機關：主管未滿十

五歲之人勞動條件維護與年

滿十五歲或國民中學畢業少

年之職業訓練、就業準備、就

業服務及勞動條件維護等相

關事宜。 
五、建設、工務、消防主管機關

：主管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建

築物管理、公共設施、公共安

全、建築物環境、消防安全管

理、遊樂設施、六歲以下兒童

及其家庭專用之廁所盥洗室

與附設友善育兒之設施及設

備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相關

康保險等相關事宜。 
三、教育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

少年教育及其經費之補助、特

殊教育、學前教育、安全教育

、家庭教育、中介教育、職涯

教育、休閒教育、性別平等教

育、社會教育、兒童及少年就

學權益之維護及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等相關事宜。 
四、勞工主管機關：主管未滿十

五歲之人勞動條件維護與年

滿十五歲或國民中學畢業少

年之職業訓練、就業準備、就

業服務及勞動條件維護等相

關事宜。 
五、建設、工務、消防主管機關

：主管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建

築物管理、公共設施、公共安

全、建築物環境、消防安全管

理、遊樂設施等相關事宜。 
六、警政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

少年人身安全之維護及觸法

預防、失蹤兒童及少年、無依

兒童及少年之父母或監護人

名幼兒才分到一間親子廁所，且

逾八成五均集中於台北市，親子

廁所患寡亦患不均。再者，育兒

家長停車時須拿取嬰兒車、抱孩

童上下車，故需較大之停車位，

國內部分大型賣場雖已於出入

口處設置親子停車位，惟仍屬少

數。親子廁所與親子停車位之設

置，因缺乏法源依據，在我國未

能普及，導致育兒家長與孩童外

出時，常遭遇設施或空間不友善

之不便。 
三、為使權責分工明確，並加強推

廣親子廁所、孕婦及親子停車位

之設置，爰修正第二項第五款，

增訂「六歲以下兒童及其家庭專

用之廁所盥洗室與附設友善育

兒之設施及設備之規劃、推動及

監督」等相關事宜，為建設、工

務、消防主管機關之職掌；另修

正第二項第八款，增訂「孕婦及

育有六歲以下兒童之家庭專用

停車位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

相關事宜，為交通主管機關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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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 
六、警政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

少年人身安全之維護及觸法

預防、失蹤兒童及少年、無依

兒童及少年之父母或監護人

之協尋等相關事宜。 
七、法務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

少年觸法預防、矯正與犯罪被

害人保護等相關事宜。 
八、交通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

少年交通安全、幼童專用車檢

驗、孕婦及育有六歲以下兒童

之家庭專用停車位之規劃、推

動及監督等相關事宜。 
九、通訊傳播主管機關：主管兒

童及少年通訊傳播視聽權益

之維護、內容分級之規劃及推

動等相關事宜。 
十、戶政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

少年身分資料及戶籍等相關

事宜。 
十一、財政主管機關：主管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稅捐之減免

等相關事宜。 

之協尋等相關事宜。 
七、法務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

少年觸法預防、矯正與犯罪被

害人保護等相關事宜。 
八、交通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

少年交通安全、幼童專用車檢

驗等相關事宜。 
九、通訊傳播主管機關：主管兒

童及少年通訊傳播視聽權益

之維護、內容分級之規劃及推

動等相關事宜。 
十、戶政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

少年身分資料及戶籍等相關

事宜。 
十一、財政主管機關：主管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稅捐之減免

等相關事宜。 
十二、金融主管機關：主管金融

機構對兒童及少年提供財產

信託服務之規劃、推動及監督

等相關事宜。 
十三、經濟主管機關：主管兒童

及少年相關商品與非機械遊

樂設施標準之建立及遊戲軟

掌，俾營造友善育兒環境。 
委員王育敏等 3人所提修正動議： 

本法所定事項，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其權責範圍

，針對兒童及少年之需要，尊重多

元文化差異，主動規劃所需福利，

對涉及相關機關之兒童及少年福

利業務，應全力配合之。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均應辦理兒童及少年安全維護

及事故傷害防制措施；其權責劃分

如下： 
一、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福

利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相

關事宜。 
二、衛生主管機關：主管婦幼衛生

、生育保健、早產兒通報、追蹤

、訪視及關懷服務、發展遲緩兒

童早期醫療、兒童及少年身心健

康、醫療、復健及健康保險等相

關事宜。 
三、教育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

年教育及其經費之補助、特殊教

育、學前教育、安全教育、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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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金融主管機關：主管金融

機構對兒童及少年提供財產

信託服務之規劃、推動及監督

等相關事宜。 
十三、經濟主管機關：主管兒童

及少年相關商品與非機械遊

樂設施標準之建立及遊戲軟

體分級等相關事宜。 
十四、體育主管機關：主管兒童

及少年體育活動等相關事宜。

十五、文化主管機關：主管兒童

及少年藝文活動、閱聽權益之

維護、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

級等相關事宜。 
十六、其他兒童及少年福利措施

，由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職權辦理。 

體分級等相關事宜。 
十四、體育主管機關：主管兒童

及少年體育活動等相關事宜。

十五、文化主管機關：主管兒童

及少年藝文活動、閱聽權益之

維護、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

級等相關事宜。 
十六、其他兒童及少年福利措施

，由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職權辦理。 

教育、中介教育、職涯教育、休

閒教育、性別平等教育、社會教

育、兒童及少年就學權益之維護

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等相關事

宜。 
四、勞工主管機關：主管未滿十五

歲之人勞動條件維護與年滿十

五歲或國民中學畢業少年之職

業訓練、就業準備、就業服務及

勞動條件維護等相關事宜。 
五、建設、工務、消防主管機關：

主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維

護相關之建築物管理、公共設施

、公共安全、建築物環境、消防

安全管理、遊樂設施、親子廁所

盥洗室等相關事宜。 
六、警政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

年人身安全之維護及觸法預防

、失蹤兒童及少年、無依兒童及

少年之父母或監護人之協尋等

相關事宜。 
七、法務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

年觸法預防、矯正與犯罪被害人

保護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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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交通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

年交通安全、幼童專用車檢驗、

運輸工具之親子設施設備、公共

停車位等相關事宜。 
九、通訊傳播主管機關：主管兒童

及少年通訊傳播視聽權益之維

護、內容分級之規劃及推動等相

關事宜。 
十、戶政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

年身分資料及戶籍等相關事宜。 
十一、財政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

少年福利機構稅捐之減免等相

關事宜。 
十二、金融主管機關：主管金融機

構對兒童及少年提供財產信託

服務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相關

事宜。 
十三、經濟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

少年相關商品與非機械遊樂設

施標準之建立及遊戲軟體分級

等相關事宜。 
十四、體育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

少年體育活動等相關事宜。 
十五、文化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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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藝文活動、閱聽權益之維護

、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等相

關事宜。 
十六、其他兒童及少年福利措施，

由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職

權辦理。 
審查會： 
委員王育敏等 21 人提案第七條條

文及委員王育敏等 3人所提修正動

議均保留。 

（保留，送院會二讀前黨團協商） 委員盧秀燕等 21 人提案： 
第二十九條 下列兒童及少年所

使用之交通載具應予輔導管理

，以維護所載乘客之交通安全：

一、幼童專用車。 
二、公私立學校之校車。 
三、短期補習班或兒童課後照顧

服務班及中心之接送車。 
非屬前項之其他一般性大

眾交通運輸工具，依其客觀條件

，應適度設置親子空間，以維護

所載乘客之交通安全。 
第一項交通載具之申請程

序、輔導措施、管理與隨車人員

第二十九條 下列兒童及少年所

使用之交通載具應予輔導管理

，以維護其交通安全： 
一、幼童專用車。 
二、公私立學校之校車。 
三、短期補習班或兒童課後照顧

服務班及中心之接送車。 
前項交通載具之申請程序

、輔導措施、管理與隨車人員之

督導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會同

交通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盧秀燕等 21 人提案： 
一、本條意欲保障對象應為交通載

具上之兒童及少年，而非該交通

載具本身，爰修正原條文文字。 
二、日常生活中卻常見大眾交通運

輸工具未能提供完善、足夠的親

子空間，不僅造成家長與兒童交

通時沉重的壓力、其他旅客之困

擾，幼童更面臨安全風險，顯然

亟需改善。現行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僅要求對特定類

別之兒童及少年使用交通載具

予以輔導管理，對兒童（與其家

長）及少年們也會使用的其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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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督導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會

同交通主管機關定之。 

般性大眾交通運輸工具卻無規

範。 
三、因此，新增第二十九條第二項

，要求一般性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依其客觀條件，應適度設置親

子空間。明確賦予設置親子空間

之法源依據，期能在制度面為建

立友善育兒環境及保護兒童安

全提供保障，在實務面加速親子

設施之改善與普及。 
四、其他項次配合修正。 
審查會： 
委員盧秀燕等 21 人提案第二十九

條條文保留。 

（保留，送院會二讀前黨團協商） 委員王育敏等 33 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之一 公共停車場應

保留百分之二停車位，作為孕婦

及育有六歲以下兒童之家庭專

用停車位，車位未滿五十個之公

共停車場，至少應保留一個孕婦

及育有六歲以下兒童之家庭專

用停車位。 
前項專用停車位之設置地

點、空間規劃、使用方式及其他

 委員王育敏等 33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按日本在其「少子化社會對策

綱領」，將「營造育兒之安心與

安全環境」，作為其於公共場所

及民間企業設置友善親子設施

之依據；新加坡亦於 2013 年在

其「建築物無障礙準則」，納入

公共場所設置友善親子設施之

規範，並提撥經費補助，增加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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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交通主管機

關會同建設、工務、消防主管機

關定之。 

置誘因，殊值我國借鏡。 
三、育兒家長停車時須拿取嬰兒車

、抱孩童上下車，故需較大之停

車位。惟親子停車位之設置，因

無法源依據，在我國仍未普及，

導致親子外出停車時，常遭遇不

便。 
四、爰於第一項明訂公共停車場應

保留一定比例之停車位，作為孕

婦及育有六歲以下兒童之家庭

專用停車位。另於第二項授權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該專

用停車位之設置地點、空間規劃

、使用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委員王育敏等 3人所提修正動議： 

公共停車場應保留百分之二

之汽車停車位，作為孕婦、育有六

歲以下兒童者之專用停車位，車位

未滿五十個之公共停車場，至少應

保留一個孕婦、育有六歲以下兒童

者之專用停車位。 
前項專用停車位之設置地點

、空間規劃、使用方式、推動期程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交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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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管機關會同建設、工務、消防主管

機關定之。 
審查會： 
委員王育敏等 33 人提案第三十三

條之一條文及委員王育敏等 3人所

提修正動議均保留。 

（保留，送院會二讀前黨團協商） 委員王育敏等 33 人提案： 
第三十三條之二 公共建築物及

活動場所，應規劃設置六歲以下

兒童及其家庭專用之廁所盥洗

室，並附設友善育兒之設施及設

備。 
前項專用廁所盥洗室之適

用範圍、設施設備之項目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由中央建設、工務

、消防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王育敏等 33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按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十八條規定，為確保、增進該公

約所揭示之權利，國家對於擔負

育兒責任之父母與法定監護人

，應提供適當之協助。 
三、我國公共廁所普遍缺乏親子共

用之設計，據環保署統計，截至

104 年 4 月底止，全國列管之親

子廁所僅 126 間，平均 1 萬 1,142
名幼兒才分到一間親子廁所，且

逾八成五均集中於台北市，足見

親子廁所患寡亦患不均，且無法

源依據，未能普及。 
四、爰於第一項明訂公共建築物及

活動場所，應規劃設置六歲以下

兒童及其家庭專用之廁所盥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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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室，並附設友善育兒之設施及設

備。另於第二項授權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訂定該專用廁所盥

洗室之適用範圍、設施設備之項

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委員王育敏等 3人所提修正動議： 

新建公共建築物應規劃設置

適合六歲以下兒童及其照顧者共

同使用之親子廁所盥洗室，並附設

兒童安全座椅、尿布臺等相關設備

。未符合規定者，不予核發建築執

照且不得對外開放使用。 
公共建築物之親子廁所盥洗

室設施、設備不符合第三項規定者

，各級建設、工務、消防主管機關

應命其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

人限期改善；其設置確有困難者，

得由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

提具替代改善計畫，申報各級建設

、工務、消防主管機關核定，並核

定改善期限。 
前二項親子廁所盥洗室之適

用範圍、設施設備項目與規格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建設、工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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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消防主管機關定之。相關商品標

準之建立，由中央經濟主管機關定

之。 
審查會： 
委員王育敏等 33 人提案第三十三

條之二條文及委員王育敏等 3人所

提修正動議均保留。 

（保留，送院會二讀前黨團協商） 委員王育敏等 33 人提案： 
第九十條之二 違反第三十三條

之一或第三十三條之二規定者

，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其所有

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新臺幣

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至其改善完成為止。

 委員王育敏等 33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第三十三條之一及第三十

三條之二之增訂，明訂公共停車

場、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之所

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違反

上開規定之罰則。 
委員王育敏等 3人所提修正動議： 

違反第三十三條之一規定者

，由交通主管機關命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處所有權人或管理

機關負責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至其

改善完成為止。 
違反第三十三條之二第二項

規定者，未提具替代改善計畫或未

依核定改善計畫之期限改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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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者，由各級建設、工務、消防主管

機關處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

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得按次處罰至其改善完成為

止。 
本條自公布後五年施行。 

審查會： 
委員王育敏等 33 人提案第九十條

之二條文及委員王育敏等 3人所提

修正動議均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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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楊召集委員玉欣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須交由黨團協商」，現已完成協商，現在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法案名稱：審查本院委員王育敏等 21 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七條條文修

正草案」、委員盧秀燕等 21 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九條條

文修正草案」及委員王育敏等 33 人擬具「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增訂部

分條文草案」等 3 案 

協商時間：104 年 11 月 5 日（星期四）12 時 35 分至 14 時 8 分 

協商地點：立法院群賢樓 802 會議室 

協商結論： 

壹、通過條文 

一、第七條條文，通過內容如下： 

第 七 條  本法所定事項，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其權責範圍，針對兒童及

少年之需要，尊重多元文化差異，主動規劃所需福利，對涉及相關機關之兒童及

少年福利業務，應全力配合之。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均應辦理兒童及少年安全維護及事故傷害防

制措施；其權責劃分如下： 

一、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相關事宜。 

二、衛生主管機關：主管婦幼衛生、生育保健、早產兒通報、追蹤、訪視及

關懷服務、發展遲緩兒童早期醫療、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醫療、復健及

健康保險等相關事宜。 

三、教育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教育及其經費之補助、特殊教育、學前

教育、安全教育、家庭教育、中介教育、職涯教育、休閒教育、性別平等

教育、社會教育、兒童及少年就學權益之維護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等相關

事宜。 

四、勞工主管機關：主管未滿十五歲之人勞動條件維護與年滿十五歲或國民

中學畢業少年之職業訓練、就業準備、就業服務及勞動條件維護等相關事

宜。 

五、建設、工務、消防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維護相關之建

築物管理、公共設施、公共安全、建築物環境、消防安全管理、遊樂設施

、親子廁所盥洗室等相關事宜。 

六、警政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人身安全之維護及觸法預防、失蹤兒童

及少年、無依兒童及少年之父母或監護人之協尋等相關事宜。 

七、法務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觸法預防、矯正與犯罪被害人保護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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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事宜。 

八、交通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交通安全、幼童專用車檢驗、公共停車

位等相關事宜。 

九、通訊傳播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通訊傳播視聽權益之維護、內容分

級之規劃及推動等相關事宜。 

十、戶政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身分資料及戶籍等相關事宜。 

十一、財政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稅捐之減免等相關事宜。 

十二、金融主管機關：主管金融機構對兒童及少年提供財產信託服務之規劃

、推動及監督等相關事宜。 

十三、經濟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相關商品與非機械遊樂設施標準之建

立及遊戲軟體分級等相關事宜。 

十四、體育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體育活動等相關事宜。 

十五、文化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藝文活動、閱聽權益之維護、出版品

及錄影節目帶分級等相關事宜。 

十六、其他兒童及少年福利措施，由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職權辦理。 

二、第二十九條條文：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三、第三十三條之一條文，通過內容如下： 

第三十三條之一  下列場所附設之公共停車場，應保留百分之二之汽車停車位，作為孕婦

、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之停車位；汽車停車位未滿五十個之公共停車場，至

少應保留一個孕婦、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之停車位。但汽車停車位未滿二十

五個之公共停車場，不在此限： 

一、提供民眾申辦業務或服務之政府機關（構）及公營事業。 

二、鐵路車站、航空站及捷運交會轉乘站。 

三、營業場所總樓地板面積一萬平方公尺以上之百貨公司及零售式量販

店。 

四、設有兒科病房或產科病房之區域級以上醫院。 

五、觀光遊樂業之園區。 

六、其他經各級交通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 

前項停車位之設置地點、空間規劃、使用對象與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交通主管機關會商建設、工務、消防主管機關定之。 

四、第三十三條之二條文，通過內容如下： 

第三十三條之二  下列場所應規劃設置適合六歲以下兒童及其照顧者共同使用之親子廁

所盥洗室，並附設兒童安全座椅、尿布臺等相關設備： 

一、提供民眾申辦業務或服務之場所總樓地板面積五千平方公尺以上之

政府機關（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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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業場所總樓地板面積五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公營事業。 

三、服務場所總樓地板面積五千平方公尺以上之鐵路車站、航空站及捷

運交會轉乘站。 

四、營業場所總樓地板面積一萬平方公尺以上之百貨公司及零售式量販

店。 

五、設有兒科病房之區域級以上醫院。 

六、觀光遊樂業之園區。 

前項場所未依第三項前段所定辦法設置親子廁所盥洗室者，直轄市、縣

（市）建築主管機關應命其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限期改善；其設置確

有困難者，得由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提具替代改善計畫，申報直轄市

、縣（市）建築主管機關核定，並核定改善期限。 

第一項親子廁所盥洗室之設備項目與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建築主管機關定之。相關商品標準之建立，由中央經濟主管機關定之。 

本條自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公布後二年施行。 

五、第九十條之二條文，通過內容如下： 

第九十條之二  違反第三十三條之一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交通主管機關命其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至其改善完成為止。 

違反第三十三條之二第二項規定未改善、未提具替代改善計畫或未依核定

改善計畫之期限改善完成者，由直轄市、縣（市）建築主管機關處所有權人或

管理機關負責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得按次處罰至其改善完成為止。 

第一項規定自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公布後三年施行；前項規

定自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公布後五年施行。 

貳、通過附帶決議 1項： 

請交通部針對鐵路運輸工具於 6 個月內研議提出適合親子活動設施設備之規劃及推動

期程。 

主 持 人：楊玉欣 

協商代表：王育敏  蘇清泉  李昆澤  柯建銘  徐少

萍  鄭汝芬  賴振昌  林德福  賴士葆  

周倪安  陳節如  李貴敏  蔡其昌  陳

亭妃  林淑芬  李桐豪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

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